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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1.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分類、條件、土地使用指導2. 環境敏感地區、特殊地區土地使用指導
 專案小組意見與回應



項目 面積(公頃) 占全台面積比例
環敏㇐ 2,230,527 60.5%
環敏二 938,802 25.5%

※面積計算不含海域區※面積以全台行政區為基準：3,684,716公頃※環敏㇐與環敏二重疊面積為：1,291,725公頃

 以環境敏感地劃設國土保育地區之問題

為強化計畫延續性，並降低制度轉換之變動程度，全國國土計畫將維持現行區域計畫全部之環境敏感地區，參考各目的事業法令訂定績效管制標準，納入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現行區域計畫環境敏感地區係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公告，涵蓋面積為台灣本島地區86%土地，影響甚廣，且部分目的事業法中並未禁止土地開發利用，該限制亦受到各主管機關質疑。

依全國區域計畫環境敏感地區圖資模擬繪製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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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國土保育觀點劃設國土保育地區
劃設國土保育地區係為國土保育及保安的目的，國土保育地區係以維護天然資源、防止人為破壞為目的，應嚴加限制其發展，並考量人民既有權益之影響，以最小安全標準劃設，由國土主管機關予以劃設，配合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而國土保育地區與環境敏感地兩者後續無直接對應關聯。
 保留環境敏感地區優點



分類 面積(公頃) 百分比

一級 1,247,604 33.86
二級 1,524,843 41.38
三級 281,245 7.63
小計 3,053,692 82.87
全台面積 3,684,716

1

106年計畫草案分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海洋資源地區非屬環境敏感地區
國土保育地區防災空間規劃策略之整合規劃-黃書禮、詹士樑

 以往的研究成果(95年國土規劃前置作業-子計畫10)

 生物多樣性
 森林資源
 水源保護
 災害潛勢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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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構想(以國土空間觀點保留最需嚴格限制區域)
劃設國土保育地區係為國土保育及保安的目的，國土保育地區係以維護天然資源、防止人為破壞為目的，應嚴加限制其發展，並考量人民既有權益之影響，以最小安全標準劃設。
因重要之生態環境係以高山、河川、海岸、海域所建構而成，故全國國土計畫應將山脈保育軸帶地理形勢屬於高山陡坡及密集林木地區與天然河川以及自然海岸、珍稀動植物棲息地納入重要保育地區，以保護重要自然資源與環境及生物多樣性；周邊地區則作為城鄉發展與國土保育之緩衝空間，避免重要自然資源與環境破壞。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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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



國保㇐包含山脈保育軸帶(雪山山脈、中央山脈、阿里山山脈、玉山山脈、海岸山脈)、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範圍內之珍貴森林資源、生態資源、水源涵養區域。

國保二鄰近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範圍周邊之森林資源、災害潛勢 、水源涵養區域周邊緩衝區，屬於保育緩衝空間，允許有條件利用並儘量維護其自然環境狀態。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構想(以國土空間觀點保留最需嚴格限制區域)
國保三為永續保育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統，保存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元性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依國家公園規定劃設之區域，屬於國家公園法管制地區。

國保四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範圍內之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保護及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具有保育的性質且為都市計畫法管制地區。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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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



項目 面積(公頃) 占全台面積比例
國保㇐ 1,278,267 34.69%
國保二 641,660 17.41%
國保三(陸) 369,060 10.02%
國保三(海) 385,165
國保四 138,289 3.75%
總計 2,427,275 65.87%※面積以全台行政區為基準：3,684,716公頃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模擬成果（106年10月公展草案版）國保㇐：
(1)自然保留區(2)野生動物保護區 (3)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4)自然保護區 (5)㇐級海岸保護區 (6)國際級重要濕地、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復育區(7)古蹟保存區(8)考古遺址(9)重要聚落建築群(10)重要文化景觀(11)重要史蹟(12)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定距離內之地區(13)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範圍內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之環境敏感地區(14)水庫蓄水範圍(15)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自來水取水水體水平距離等㇐定範圍內之地區(16)國有林事業區內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以及保安林(17)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林業試驗林地等(18)溫泉露頭及其㇐定範圍國保二：

(1)活動斷層兩側㇐定範圍(2)特定水土保持區 (3)河川區域(4)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5)區域排水設施(6)㇐、二級海岸防護區(7)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土石流、地質遺跡、地下水補注)(8)嚴重地層下陷地區(9)海堤區域(10)淹水潛勢(11))山坡地查定為加強保育地(12)土石流潛勢溪流(13)依原「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劃定公告之「特定區域」，尚未公告廢止之範圍(14)二級海岸保護區(15)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以外分區、地方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16)歷史建築(17)聚落建築群 (18)文化景觀(19)紀念建築(20)史蹟(21)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給水)、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範圍內非與水資源保育直接相關之環境敏感地區範圍(22)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自來水取水水體水平距離等㇐定範圍外之地區(23)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24)國有林事業區之森林育樂區以及林木經營區(25)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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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保三：依國家公園規定劃設之區域，屬於國家公園法管制地區。國保四：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類劃設條件者。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模擬成果（依修正後條件模擬）

項目 面積(公頃) 占全台面積比例
國保㇐ 1,224,676 33.24%
國保二 445,040 12.08%
國保三(陸) 369,060 10.02%
國保三(海) 385,165
國保四 111,370 3.02%
總計 2,132,608 57.88%

國保㇐：包含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範圍內之珍貴森林資源、生態資源、水源涵養區域。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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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以全台行政區陸域範圍為基準：3,684,716公頃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

國保二：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範圍周邊之森林資源、災害潛勢、水源涵養區域周邊緩衝區。

國保四：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類劃設條件者或其他都市計畫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屬於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範圍內。

國保三：依國家公園規定劃設之區域，屬於國家公園法管制地區。



河川經過都市計畫部分劃設為國保四之模擬 -以淡水河、大甲溪為例
(修正內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

淡水河

大甲溪

國保四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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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

106年10月公展草案版 107年1月調整模擬

依據環境敏感地區：
國保㇐：將18項環敏㇐項目納入劃設條件
國保二：將24項環敏二項目納入劃設條件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模擬成果（差異分析）

相關環境敏感地區管理機制，將銜接至全國國土計畫，並參考各目的事業法令訂定績效管制標準，納入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環境敏感地區模擬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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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106年10月公展調整內容：以國土空間觀點保留最需嚴格限制區域並以最小安全標準劃設國保㇐：包含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範圍內之珍貴森林資源、生態資源、水源涵養區域。國保二：國土保育地區第㇐類範圍周邊之森林資源、災害潛勢、水源涵養區域周邊緩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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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國土保育地區第㇐類
1.位處山脈保育軸帶(中央山脈、雪山山脈、阿里山山脈、玉山山脈、海岸山脈)、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地區內，具有下列條件之陸域地區，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類：(1)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形、植物及礦物之區域。(2)於重要特殊或多樣繁複之野生動物棲息環境，為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平衡需要，應加強保護之地區。(3)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林，具有生態代表性之地景、林型，特殊之天然湖泊、溪流、沼澤、海岸、沙灘等區域，為維護森林生態環境，保存生物多樣性，所應保護之國有林、公有林地區；及為涵養水源及防止災害等目的，所劃設國、公有保安林地。(4)為保障水資源供應及維護水庫功能，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水庫蓄水範圍。(5)為確保飲用水水源水質，避免有砍伐林木、礦石採取及相關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所應劃定區域。(6)符合國土保育性質，或屬於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7)沿海富含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地及生態廊道，或生態景觀及自然地貌豐富特殊，及具有重要海岸生態系統，為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劃定地區。(8)海岸河口具生態多樣性及重要保育物種，具有水資源涵養功能之濕地。
2.位於前1.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併予以劃入。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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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1.鄰近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周邊地區內，具有下列條件之陸域地區，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1)國公有林地，依永續使用及不妨礙國土保安原則，發展經濟營林、試驗實驗、森林遊樂等功能地區。(2)高山丘陵易因地質脆弱鬆軟或坡向特殊，致重力承載不足並產生坡度災害之地區。(3)河川野溪周邊因地質敏感及坡地特性，易因水土混合及重力作用後，夾帶土石沿坡面或河道流動所造成災害地區。(4)山坡地經實施土地可利用限度分類，查定為宜加強保育地之地區。
2.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
3.位於前1.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併予以劃入。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屬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具有下列條件者，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1.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類劃設條件者。
2.其他都市計畫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屬於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範圍內者。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



㇐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進行土地使用差異化管理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進行土地使用差異化管理

保障既有合法權利，允許土地使用保障既有合法權利，允許土地使用
維護國土功能分區功能，不得個別變更國土功能分區維護國土功能分區功能，不得個別變更國土功能分區

配合地方實際需要，研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配合地方實際需要，研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依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實施土地使用重疊管制依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實施土地使用重疊管制
考量環境敏感特性，實施績效管制考量環境敏感特性，實施績效管制
因應原住民族需求，另定特殊化土地使用管制因應原住民族需求，另定特殊化土地使用管制
配合國土復育計畫，禁止或限制土地使用配合國土復育計畫，禁止或限制土地使用

㇐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進行土地使用差異化管理

保障既有合法權利，允許土地使用
維護國土功能分區功能，不得個別變更國土功能分區

配合地方實際需要，研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依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實施土地使用重疊管制
考量環境敏感特性，實施績效管制
因應原住民族需求，另定特殊化土地使用管制
配合國土復育計畫，禁止或限制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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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

土地使用基本方針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基本原則國土保育地區應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並得禁止或限制使用。直轄市、縣(市)政府土地使用計畫應重視自然環境保育，在強調永續經營及因應氣候變遷調適作為下強化資源利用與管理機制。二、各分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國土保育地區第㇐類：1.提供水資源、森林資源、動植物資源、文化景觀資源保育使用，土地使用以加強資源保育、環境保護、不破壞原生態環境及景觀資源為原則，並得限制、或禁止開發利用或建築行為，同時防止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穿孔破碎，除符合公益性、必要性及區位無可替代性等情形外，原則禁止有妨礙前開資源保育利用之相關使用。．．．．

土地使用基本方針是以整體性論及國土功能分區發展整體架構，後續透過各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下，明確性土地使用，有效引導國土空間土地發展，因此，基本方針具有優位性。

指導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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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修正內容)

國土保育地區第㇐類
1. 提供水資源、森林資源、動植物資源、文化景觀資源保育使用，土地使用以加強資源保育、環境保護及 不破壞原生態環境及景觀資源為原則，並得限制或禁止開發利用或建築行為，同時防止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穿孔破碎，除符合公益性、必要性及區位無可替代性等情形外，原則禁止有妨礙前開資源保育利用之相關使用。
2. 必要性基礎維生公共設施、維護自然資源保育及古蹟等，得申請使用。
3. 不得新增住商、工業及㇐般性公共設施等使用。但提供當地既有集居聚落日用品零售及服務設施，得申請使用。
4. 不得新增遊憩使用。但在不影響國土保安原則下，從事自然資源體驗得申請使用。
5. 除下列情形外，禁止礦石開採：(1)經行政院認定重要礦產。(2)既有礦業權利範圍與礦業用地，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區位具有不可替代性，開採作業應申請使用許可，且審查時應㇐併提出生態補償措施。
6. 不得新增農業使用。但既有合法農業在不影響國土保安、水源涵養及避免土砂災害原則下，得維持原來合法使用，配合農業經營引導其改變經營方式及限縮農業使用項目。
7.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除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定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者，得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並得調降其使用強度及減少容許使用項目之外，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其所受之損失，應予適當補償。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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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1. 提供水資源、森林資源、動植物資源、文化景觀等資源之永續經營，土地使用在不超過環境容受力下，得允許㇐定規模以下開發利用或建築行為，以避免重要自然資源與環境破壞。
2. ㇐般性公共設施、基礎維生公共設施、維護自然資源保育及古蹟等，得申請使用。
3. 不得新增住商及工業等使用。但提供當地既有集居聚落之日用品零售及服務設施，得申請使用。
4. 遊憩使用以從事生態旅遊、環境教育及自然資源體驗為主，設置人為設施應經申請使用許可，其建築量體限制在㇐定規模以下，且以必要性需求為限。
5. 礦業權利範圍與礦業用地，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區位具有不可替代性，開採作業應申請使用許可，且審查時應㇐併提出生態補償措施。
6. 不得新增農業使用。但既有合法農業在不影響國土保安、水源涵養及避免土砂災害原則下，得維持原來合法使用，配合農業經營引導其改變經營方式及限縮農業使用項目。
7.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者，得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並得調降其使用強度及減少容許使用項目。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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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本地區係實施國家公園計畫地區，依國家公園法及其國家公園計畫管制。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1.本地區係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國土保育地區第㇐類劃設條件或其他都市計畫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屬於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範圍內之地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國土保育地區第㇐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檢討土地使用分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2.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保護或保育以外相關分區或用地需要時，應先將國土功能分區檢討變更為城鄉發展地區。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針對各該計畫範圍內之水源特定區、風景特定區之都市計畫保護（保育）相關分區（用地），依據環境敏感條件進行檢討；如經各該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確認符合應加強國土保育保安者，除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另有規定者外，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且應維持為保護（保育）相關分區（用地） 。

都市計畫
配合事項

配套措施

。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土地使用指導)(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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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範圍內之都市計畫土地，當地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4年內（或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後2年內）完成各該都市計畫之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
 都市計畫擬定機關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及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指導事項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時，應檢討土地使用分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或將㇐部或全部範圍土地劃出都市計畫範圍外，並依據修正後之都市計畫進行管制。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如有檢討變更為保護（保育）相關用分區（用地）或農業區以外之分區需要時，應先行辦理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之檢討，並經依法將國土功能分區檢討變更為城鄉發展地區後，該等土地始得變更為保護（保育）相關用分區（用地）或農業區以外之分區。

都市計畫
配合事項



災害環境敏感地 生態環境敏感地 資源利用環境敏感地 文化景觀環境敏感地 其他環境敏感地

銜接環境敏感地區管理機制
 為強化計畫延續性，降低制度轉換之變動程度，現行區域計畫環境敏感地區管理機制，將酌予銜接至全國國土計畫，並參考各目的事業法令訂定績效管制標準，納入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是以國土空間觀點保留最需嚴格限制區域，由國土主管機關予以劃設。

•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改為地下水管制區
• 不納入未公告廢止莫拉克風災特定區

• 不納入海域區，依海洋資源地區管理
• 新納1、2級海岸防護區

• 不納入區域計畫森林區
• 不納入優良農地、優良農地以外之農業用地，依農業發展地區管理

 全國區域計畫環境敏感地 VS  全國國土計畫環境敏感地

(修正內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環境敏感地區、特殊地區土地使用指導)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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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定距離內之地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水庫集水區(供家 用或供公共給水)。水庫集水區(非 供家 用或非供公共給水)。水庫蓄水範圍。森林、溫泉露頭及其㇐定範圍。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生態
古蹟保存區。考古遺址。重要聚落建築群、重要文化景觀。重要史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文化景觀、紀念建築。史蹟。水下文化資產。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國家公園內之㇐般管制區及遊憩區。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

活動斷層兩側㇐定範圍。特定水土保持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山坡地。河川區域。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地下管制區、地質敏感區(活動 斷層、山崩與地滑、土石流)。海堤區域。淹水潛勢。

文化景觀 災害

 依循全國區域計畫「環境敏感地區」，就環境敏感地區項目參酌各該目的事業法令使用或管制規定，按土地資源特性，區分為災害、生態、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他等5類，分項訂定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其範圍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為準。
 國土空間除將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等國土功能分區外，配搭目前已建立之環境敏感地查詢機制，未來土地使用仍要符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法令相關規定。
資源利用

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電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或高度管制範圍、航空噪音防制區、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地區、鐵路兩側限建地區、海岸管制區、山地管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建地區、要塞堡壘地帶、其他依法劃定應予限制開發或建築之地區

其他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護區。㇐級二級海岸保護區。㇐級二級海岸防護區。國際級重要濕地、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以外分區、地方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環境敏感地區、特殊地區土地使用指導)



(修正內容)

 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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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集水區範圍(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範圍由水庫管理機關(構)擬訂水庫集水區保育實施計畫，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落實執行，始得依規定開發利用，開發行為不得影響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保育實施計畫之執行，其使用土地應申請使用許可者，應依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及下列(㇐)～(四)規定辦理；應經申請同意使用者，應依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及下列(㇐)～(二)規定辦理：(㇐)開發案應採低密度開發利用，申請人並應提出土砂災害、水質污染、保水及逕流削減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徵得相關主管機關同意。(二)申請人應設置雨、廢(污)水分流及廢(污)水處理設施，排出區外或處理至符合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放流水標準後排放區內水體。(三)申請人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地點設置水質監測設施，且監測資料應定期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開發位置已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或鄰近區域已有水質監測設施，足以進行水質管控，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免設置水質監測設施。(四)申請人應於完成使用地變更編定異動前，提撥㇐定年限之維護管理保證金至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專戶，以確保前述廢(污)水處理設施、水質監測設施有效營運。
二、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配合行政院核定之水庫集水區保育實施計畫加強土地使用管制，並針對檢討問題癥結研擬因應策略，以利保育水源並管制水庫集水區內之分散性點源污染及不當之使用。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環境敏感地區、特殊地區土地使用指導)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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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經濟部推動「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推動逕流分擔及出流管制、加強非工程及與水共存等治水新思維，水庫集水區範圍內土地使用應儘量採低衝擊開發方式(LID)，增加透水、滯洪及綠地面 積，減少下游河川或排水系統負擔，以加強水源涵養與降低洪災風險。
四、依據「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查定為山坡地加強保育地者，應供作國土保安使用，並應依水土保持法規定辦理，加強辦理水土保持、造林、維護自然林木、植生覆蓋等工作，避免造成土砂災害；查定為宜林地者，應以林業使用為主，並積極加強巡察取締，避免有超限利用之情形。
五、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之發生頻率增加，為減少土砂災害之影響，對於水庫集水區範圍內之大規模崩塌地區，得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擬訂復育計畫，並列為優先治理區域。
六、水庫集水區除屬鄉公所所在地依法應擬定鄉街計畫，應避免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七、水庫集水區範圍內城鄉發展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因人口集居，應優先建設雨、污水下水道系統。
八、農業主管機關應輔導農業耕植合理化施肥，以避免農業使用之農藥、肥料遭雨沖蝕流入水庫致使水體優養化。
九、應配合內政部土地利用監測計畫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山坡地監測計畫之實施，加強對違規使用及超限利用之查處，並嚴處不法行為，以利水庫及其集水區之保育及永續利用。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環境敏感地區、特殊地區土地使用指導)
 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地下水管制區第㇐級管制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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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管制區第㇐級管制區用水計畫應依經濟部訂定之「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審查通過後為之。
二、開發案如有用水需求時，應取得水利主管機關規定之供水或用水證明文件。
三、地下水管制區第㇐級管制區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過程，應配合水利主管機關水資源規劃分析及地質法水文地質調查結果，針對地下水補注敏感地區規範適當土地使用方式及不透水層比例，以避免影響地下水補注。
四、地下水管制區第㇐級管制區且位於高速鐵路沿線㇐定距離之開發申請案，應進行開發基地荷重對高速鐵路結構與下陷影響評估分析，並徵詢高速鐵路主管機關確認無安全之虞後始得開發。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環境敏感地區、特殊地區土地使用指導)



 海岸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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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之利用管理目標為促進海岸地區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各種開發利用行為應更為審慎，以達成海岸土地最適利用；同時確保民眾親水權、公共通行權及公共水域之使用權。基於國家⾧期利益，海岸資源保護、災害防護與開發利用應兼籌並顧，開發利用過程中，對自然環境有重大之影響者，應以保護與防護為優先考慮。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針對擬進行填海造地範圍，應以「行政院專案核准之計畫」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之電信、能源等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並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定為城鄉發展地區者為限。另為避免任意需地機關任意填海造地，破壞海岸自然環境，填海造地開發之面積，以適用為原則，不宜擴大需求，開發計畫應明確說明其土地需求之計量方式。三、配合106年2月6日公告實施「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土地使用主管機關應辦理事項如下：(㇐)依該計畫第三章，海岸地區之保護原則、防護原則、海岸永續利用原則，各級國土計畫應檢視相關土地使用管制內容，是否妥適。(二)依該計畫第四章第4.3.2節，三「都市設計準則」，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研（修）訂相關都市設計準則（非限於都市土地）。(三)依該計畫第五章，發展遲緩或環境劣化地區之發展、復育及治理原則，於研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應適修土地利用管制相關內容。(四)配合未來陸續公告之「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所訂定「禁止及相容之使用」之內容，適時修定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五)依海岸管理法第7條「海岸地區應避免新建廢棄物掩埋場」之政策，該計畫第5.3節研訂「廢棄物掩埋場設置檢討」相關原則。故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避免於海岸地區規劃新建廢棄物掩埋場，並配合地方環境保護主管機關移除或改善既有廢棄物掩埋場措施，規劃調整國土功能分區。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環境敏感地區、特殊地區土地使用指導)



 離島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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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建設應以永續發展為最高目標，以促進居民基本生活照顧、島嶼生態保育、島嶼特殊文化保存及優質產業之和諧發展。
二、無人島嶼除必要之氣象、導航及國防設施外，以保持原始自然狀態為原則，應避免開發及建築；已過度開發之島嶼，應依其環境承載力採取開發降溫及環境保全對策。
三、各縣(市)國土計畫應依據各離島特性確立發展定位與成⾧管理策略，並就離島地區未來發展需求提出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內容並研擬適當的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以指導離島地區之空間發展與土地使用。

㇐、計畫內容修正說明(環境敏感地區、特殊地區土地使用指導)



二、專案小組意見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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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及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分類及其劃設條件(結論)：就國土保育地區各分類之劃設條件，請規劃單位就本次會議與會委員、機關或團體認尚有疑義項目再予研議，儘量提出科學性論述、案例、現行管制規定與未來調整差異、衝擊影響分析等，以為決策參考。

-回應1.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是以國土空間觀點保留最需嚴格限制區域，由國土主管機關予以劃設。相關劃設條件已配合修正，並透過劃設條件模擬，提出後續國土功能分區之分布區位、面積占比及差異分析(詳簡報P.3~P.12)。另為強化計畫延續性，降低制度轉換之變動程度，現行區域計畫環境敏感地區管理機制，將酌予銜接至全國國土計畫，並參考各目的事業法令訂定績效管制標準，納入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相關土地使用除須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土地指導外，亦須符合上揭土地使用指導。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操作，後續將於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手冊研訂細緻操作，進㇐步指導直轄市、縣(市)政府操作。



二、專案小組意見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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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及其劃設條件(與會委員意見摘要) ：1.國保三將國家公園全數納入，該作法過於簡化。2.國保四是否有必要，或可全部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後續再逐步檢討。3.國保二包括地質敏感地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地區等，是否應改列為國保㇐劃設條件。4.特定水土保持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劃設範圍可能有聚落，且現況可作農耕使用，建議納入國保二較為合適。
-回應1.依據國土計畫法第23條規定，實施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國家公園法相關法規實施管制，依據國家公園法規定，設立國家公園係「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其土地型態包含：㇐般管制區、遊憩區、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等，經估計㇐般管制區面積為74,942公頃，佔國家公園比例9.94%，比例不高，國家公園應偏向「保育」性質之土地使用型態，尚符合國土計畫法第20條有關「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本草案建議國家公園「全區」劃設為國保三。2.考量國土計畫法立法過程，立法院要求國土計畫應對都市計畫所有指導，且目前外界普遍認為當前只能透過國土計畫要求地方政府配合檢討變更都市計畫，是以，目前都市計畫尚不宜全部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國保四仍有保留之必要性，惟仍應提供縣市政府㇐定彈性空間。3.4.同簡報P.24。

國土保育地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及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二、專案小組意見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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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結論) ：1.土地使用基本方針：(1)有關「配合地方管制需要，研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規定」，考量各地方條件不同，離島、偏遠或其他特殊區域，如㇐致性規定應訂定更為嚴格管制，並無法符合地方特性及需求，故保留地方彈性空間，請規劃單位配合修正相關內容。(2)有關「維護國內糧食安全，強化農業用地使用管制」內容與農業發展地區指導事項重複者，請配合檢討修正。(3)有關國保四(都市計畫保護區)，請修正土地使用指導事項。2.考量本部後續應再依國土計畫法第23條第2項規定研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進行更為細緻討論，故本計畫草案以研訂指導性原則為主，不訂定各國土功能分區具體容許使用項目；又後續請將下列事項納入研議：(1)國保㇐得否允許農耕。(2)國保㇐得否允許採礦，並請經濟部礦務局提供國內戰略性礦物資源及分布區位，以供作業單位納入後續研議參考。(3)評估訂定水庫集水區績效管制相關內容。
-回應1.2.業已配合修正第九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另詳簡報P.13~P.17)。

國土保育地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及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二、專案小組意見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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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指導事項(與會委員意見摘要) ：1.建議對國保㇐提出具體願景，究竟是像大小鬼湖？還是允許㇐定程度的開發利用？。2.國保㇐包含許多環境敏感地區，惟因各該環境敏感地區並非全部不得開發利用；國保㇐能否容許農耕？國保㇐是否允許採礦？
-回應1.劃設國土保育地區係為國土保育及保安的目的，國土保育地區係以維護天然資源、防止人為破壞為目的，應嚴加限制其發展，並考量人民既有權益之影響，以最小安全標準劃設。因重要之生態環境係以高山、河川、海岸、海域所建構而成，故全國國土計畫應將山脈保育軸帶地理形勢屬於高山陡坡及密集林木地區與天然河川以及自然海岸、珍稀動植物棲息地納入重要保育地區，以保護重要自然資源與環境及生物多樣性； 周邊地區則作為城鄉發展與國土保育之緩衝空間，避免重要自然資源與環境破壞。2.(1)國保㇐原則禁止礦石開採，但屬重要礦產、既有礦業權利範圍與礦業用地屬區位不可替代性者，允許有條件申請。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區位具有不可替代性，開採作業應申請使用許可，且於使用許可審查時提出生態補償措施及課予對等國土保育費。(2)國保㇐不允許新增農業使用，既有合法農業在不影響國土保安原則下，可有條件維持原使用。在不影響國土保安原則下，由農業主管機關引導改變經營方式或者調整農業使用項目。後續將由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子法訂定更細緻規定。

國土保育地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及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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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小組意見與回應
環境敏感地區、特殊地區土地使用指導(結論)
㇐、考量本部後續應再依國土計畫法第23條第2項規定研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進行更為細緻討論，故本計畫草案以研訂指導性原則為主，不訂定各國土功能分區具體容許使用項目。二、因現行區域計畫業配合經濟部「加強保育、良善治理」之明智管理政策，就「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研訂分級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是以，「水庫集水區」相關內容係延續現行區域計畫規定，故原則予以同意。至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及「海岸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等相關內容，請規劃單位參考本次與會委員意見再予修正。三、請規劃單位就本次與會委員、機關或團體所提意見整理回應處理意見，並請作業單位評估再行召開專案小組會議續為討論。
-回應1.遵照辦理。2.業已配合修正第九章「特殊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另詳簡報P.20~P.23)。3.業已配合研提回應處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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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小組意見與回應
環境敏感地區、特殊地區土地使用指導(與會委員意見摘要)
㇐、訂定環境敏地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是否疊床架屋？二、水庫集水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海岸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是否刪除，應再評估。

-回應1.為強化計畫延續性，降低制度轉換之變動程度，全國國土計畫將維持現行區域計畫全部之環境敏感地區，參考各目的事業法令訂定績效管制標準，不分級納入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作為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審議機制處理，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是以國土空間觀點保留最需嚴格限制區域，由國土主管機關予以劃設，因此兩者並無直接對應關聯。2.如將環境敏感地區納入土地使用考量，後續就環境敏感地區項目逐㇐訂定指導原則，俾後續透過重疊管制予以落實。考量環境敏感地區之主管法令規定，大多有使用或管制規定，即具有績效管制概念；尚未有專法主管或配合各部會政策計畫之環境敏地區會研訂指導事項，於本計畫第9章增列「特殊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以補充法令規定不足之處。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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